
教務課務二 11-001 

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務處 

校際選課標準作業流程 

1.目的：為促進校際合作，提倡教育資源共享，增廣學生求知學習空間，協學生順利完成選

課作業。 

2.依據：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學則、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。 

3.範圍：日間部學生適用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.作業說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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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說明： 

  5-1、本校已開設之課程（不論必修或選修），第一次修均限校內選課，重修則可申請校際

選課。本校未開設之課程，第一次修課即可申請校際選課 

  5-2、本校學生欲申請學期校際選課者，其修課學期之合計學分數，以不超過當學期總修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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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數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  5-3、本校學生欲申請暑期重修校際選課者，其修課之合計學分數，以不超過暑修總學分數

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  5-4、本校學生申請期間：申請學生應參考他校選課規定與行事曆後，自行控制前置時間提

出申請。若提出申請時間過於緊迫而無法順利至他校選課，後果自行負責 

  5-5、他校學生申請期間：申請學生應配合該校作業程序、並參酌本校之選課規定與行事曆

後，自行控制前置時間提出申請。若提出申請時間過於緊迫而無法順利選課，後果

自行負責。 

  5-6、本校得向他校校際選課之學生收取學分費（時）(實驗、實習課程以小時數收費)。 

  5-7、各項程序辦妥後，請自行影印二份連同正本送原學校課務組加蓋單位章，影本一份送

選課學校，一份自存，正本由原學校課務組存查。 

  5-8、接受選課學校請於該學期結束後將學生成績逕送註冊組。 

 

6.控制重點： 

  6-1 檢視學生申請修課的選課資料，應逐項核對其學分數是否符合學校相關規定；必修或

選修；開課學年學期；科目名稱（以承認為本校認列之科目名稱為主）。 

  6-2 核對學生修課資料，是否有重覆修課情形。 

6-3 確定學生修課資料，避免重覆修課及開設之登錄修課資料。 

7.風險分析：風險影響程度1，風險可能性1，風險等級1。 

 
 


